
[bookmark: _GoBack]关于对深圳市福田区政协会议委员提案
第2025269号办理答复的函

尊敬的钟如仕委员：
深圳市福田区政协提案第2025269号提案《关于推动福田区构建医疗废水中抗生素等新污染物监测及管控体系的建议》收悉。我局高度重视，与会办单位以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对提案进行了研究，现就提案的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提案建议及答复
（一）建议一及其答复
1.相关建议
完善制度标准体系。
2.答复
经会同区卫生健康局、区水务局排查福田区16所中大型医院，涵盖了综合类医院、专科类医院、妇产医院、儿童医院等类型，主要采用“预处理+絮凝沉淀+消毒”工艺。目前医疗废水管理主要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尚未涵盖抗生素、内分泌干扰物等新污染物的监管要求，环境风险底数尚未全面掌握。针对此问题，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已启动标准修订工作，将《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修改单列入2023年国家生态环境标准项目中，目前已形成征求意见稿，拟新增新污染物管控指标。我区将密切跟进国家修订动态，待新标准颁布后立即制定辖区实施细则，并与卫健部门联合开展医疗机构专项培训，确保管控要求精准传导。
（二）建议二及其答复
1.相关建议
构建全面监测体系。
2.答复
2024年，我区已率先开展医疗废水新污染物监测试点工作，选取深圳市儿童医院、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两家重点医院，系统实施抗生素及内分泌干扰物排放监测。并结合现有管控措施、污染控制措施和排放标准等对试点的新污染物排放量、排放途径、危害特性等进行分析和评估，为后续开展医疗废水新污染物源头减量管控和末端净化治理试点建设提供了工作基础。基于现有试点基础，我区将持续完善医疗废水新污染物监测体系，逐步扩大重点医疗机构排放口及市政管网关键节点的监测范围，探索建立医疗废水新污染物全过程跟踪机制，并持续提升区级环境监测机构对新污染物的检测分析能力。
（三）建议三及其答复
1.相关建议
推进治理设施升级。
2.答复
我区持续关注深圳市科创局2024年重大专项《医疗废水中新污染物识别及处理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实施进展，该专项将在深圳建设首座500吨/日医疗废水深度处理示范工程，其抗生素深度处理技术成果将为我区治理设施升级提供支撑。此外，2024年深圳市生态环境专项资金已新增“新污染物治理试点示范”专项支持领域，大力支持企业开展新污染物治理的先进技术示范和试点工程。我区也将持续积极对接市级专项资金政策，整合生态环境领域现有补助渠道，重点对主动实施治理设备升级的医疗机构给予相应精准支持，切实提升医疗废水新污染物治理能力与实效。
（四）建议四及其答复
1.相关建议
健全监管协同机制。
2.答复
我区高度重视多部门协作在医疗废水新污染物治理中的关键作用，下一步将重点推动与区卫生健康局、区水务局等部门的联合协作，一是明确各部门在医疗废水处理设施监管、管网排放监测及医疗机构督导中的职责分工，初步构建“信息互通-问题交办-整改闭环”的协作框架。二是推动建立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机制，针对重点医疗机构开展处理设施运行、新污染物排放的跨部门核查，切实提升监管执法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三是逐步拓宽医疗废水新污染物治理相关信息公开覆盖面，主动接受公众与社会各界监督，推动治理工作透明化、规范化。四是定期组织开展医疗废水新污染物管控政策宣传解读与专业培训，重点覆盖医疗机构负责人、环保管理人员等关键群体，着力强化医疗机构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意识，推动其主动落实新污染物治理要求。
（五）建议五及其答复
1.相关建议
创新管理模式。
2.答复
目前，深圳市已初步建立环境监测数据管理平台，部分医疗机构和水质净化厂已接入系统，但医疗废水中新污染物监测数据的实时传输、动态分析和预警功能仍有待完善。我区正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与机制创新协同路径，积极配合市生态环境局推动现有平台升级改造，逐步完善医疗废水新污染物监管模块。定期组织开展新污染物环境风险摸底调查，强化环境风险源头管控，严密守护居民健康与环境安全。
新污染物治理和环境风险防控工作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现有的工作基础仍较薄弱。面临着专业人员不足、社会资本投入不足等问题，这需要长期努力，更需要多部门、全方位共同努力、通力合作。我局将加强协调、创造条件，积极支持我区新污染物监测管控与协同治理工作。
再次感谢钟如仕委员对我区新污染物治理工作的关心，欢迎和期待您对相关工作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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